
9

福建税务·2002·5

1999年 11 月 1 日第九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公路

法》，该法使燃油税代替养路费的

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为

燃油税的出台提供了法律依据。然

而几年过去了，每年大家都在议燃

油税的开征，却迟迟未见开征。今

年，国务院对燃油税终于有了个说

法——择机开征。去年年底国家税

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油站一律按

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征税的通知》，

今年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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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

加油机安装税控装置和整机防爆工

作的通知》，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是

为燃油税的开征铺平道路。因此，

燃油税的开征又成为许多人关注的

一大焦点。

一

据了解，燃油税迟迟未见开

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一项新

的税收政策的出台、新税种的开

征，国家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状

况和税收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又要考虑到当前的税收征管水平、

条件、成本、效益等综合因素。开

征燃油税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

如燃油税放在哪个环节征收，税率

如何确定，由此形成的各种纳税人

的负担在政策上如何协调，开征燃

油税后对相关行业及社会带来何种影

响，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解决

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国家都需要通

盘考虑。这是燃油税迟迟未见开征的

内部因素。

福建省国税局流转税处陈振谦副

处长告诉记者，燃油税一直未开

征，主要是考虑到这个税种应该如

何征的问题，燃油税是由原来的养

路费改税，原来是交通部门负责征

收，改为税后，征税对象与用油单

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我国现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原

油价格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就与国

际接轨，因而我国国内油价受国际市

场石油价格动荡的影响。国家税务总

局局长金人庆今年1月份接受中央电

视台一套《时空连线》专访时，谈到

燃油税为什么一直没出台，主要是

去年的油价涨得太高，一桶涨到25

美金。本来油价很高了，再把费改

成税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金人庆

考虑一个是担心老百姓正常对油的消

费，另外油本身是基础的原材料，

也担心给整个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各方

面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国务

院非常慎重。

二

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加油站不论其

年销售额是否达到180万元的一般纳

税人标准，一律按照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征税，又要求加油机安装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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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并做好防爆工作，老百姓都认

为这是为开征燃油税铺平道路。加

油站现在使用的加油机虽然可以显示

油量和金额，但那是可调的，很容

易弄虚作假。因此，只有把人为控

制的加油机改装成带有计算机税控装

置的，才能有效地遏制加油站偷逃税

现象。将来开征燃油税后，消费者加

油时得到的价格是含税价格，如果加

油站利用加油机技术缺陷偷逃税的问

题不解决，就无法通过加油站向消费

者征收燃油税。

当前加油站对国家将出台的燃油

税政策无可非议，他们更关心的是税

务机关对他们的征管方法。

福州市国融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的

林发明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是没什么可

商量的，税务机关要求安装税控装

置，他是支持的。他说过去税务机

关要求安装税控装置时，他就购买

了18台税控装置，共花了67248元，

可那些税控装置一直都没有正式投入

使用，如今有些已不能用了。他认

为投入资金安装了这些装置，若没

有正式投入使用，就意味着资金浪费

了 。

福州市三兴加油站的负责人告诉

记者，安装税控装置他更关心加油机

防爆的安全问题和隐患事故发生的责

任归属问题。

福州市洪山西桥头加油站原来是

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只有60多

万，远达不到一般纳税人年销售额

180万的标准。该加油站的陈会计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从他们的加

油站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进项

也可以抵扣了，现在实际税负大概

只有百分之三点多，比以前作为小

规模纳税人时的税负4%低些，这项

政策的实施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

然而他对原有的库存商品如何计价、

抵扣问题表示担忧，因为目前还没

有政策对这部分库存商品如何计价、

抵扣作出规定，如果这部分库存不

允许进项抵扣，而销售出去却按17%

计算销项，那么库存部分的税负就

重了。另外，他说加油站自从成为

一般纳税人后，主管税务机关改变

了，他现在每次都要跑到较远的仓

山区去报税、认证、领购发票，且

每月要跑好几趟，有些不方便，工

作量也大大增加了，他希望税务机

关能为纳税人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还有一些加油站认为对所有加油

站不分规模大小统一认定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不妥。有的加油站根本没

有建立健全有关账册，没有配备专

职财务人员，甚至未开设基本账

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需要聘

请财务人员，随之而来的经营成本

将加大。有的认为，现有的政策规

定，对业户没有取得成品油经营许

可证的暂时不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而如何对这类加油站进行清理、整

顿、规范，却没有政策规定，会造

成市场不良竞争和税负不均。

三

燃油税的开征影响最大的是那些

有车一族。因而消费者都在思考：

实施燃油税后，车辆所需的花销是

不是会更大了？会不会还不如原来交

费的时候省钱？交完燃油税后国家是

不是赚得更多？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接受

中央电视台一套《时空连线》专访

时说，国家从总量上是没有增加任何

一分钱，很可能还有点不足，不足用

财政来调整。但具体到个人来讲，你

用油很多，你天天跑，一天跑几百公

里，当然可能多交一点了，但对有的

人很可能就少交了，所以在人与人之

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

间，很可能有一些不平衡，这些不平

衡可以在发展中求得新的平衡。

福建水口水电站工程建设中心的

梁司机说，开征燃油税，多用油者

多交税，少用油者少交税，应该说

是比较公平的。比如说现在有些企

业、单位，人少车多，平均每辆车

跑的路不多，但每辆车无论跑多少

路都得交固定标准的养路费，如果

开征燃油税跑多少路、烧多少油、

缴多少税，对他们来说会更公平。

拥有一辆小型货车的吴师傅说，

像他这样每天都用货车帮人运货，货

源较多、业务量较大，不知燃油税开

征后税率是多少，有可能开征后对他

来说交的税会比养路费高，而对那些

货源较少、业务量不多，有业务时才

出车的，现在交的养路费和他一样

多，开征燃油税后可能交的钱会更少

些。

开征燃油税后出租车行业将受较

大影响，一位姓秦的出租车司机

说，开征燃油税将大大提高他的运

营成本。他说按每部桑塔纳来算，

平均每月交的养路费是110元，如果

一天平均要跑300公里，按每百公里

耗油8-9公升计算，一天起码要24-

27公升油，开征燃油税后，按传闻

的每公升汽油要涨1.15元计算，一天

最少也要多支出25元，一个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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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多花七、八百元，那就几乎无

利可图了。如果提高打的价格又会

使上座率下降。

有些消费者关心，燃油税开征

后，税率会不会一路走高？按照国

际惯例，一般发达国家都是定期调

整燃油税税率，因为他们的燃油税

在开征时税率都比较低，但是每一

两年就调整一次，直到国家认为所

收的税款与道路建设投资的需要大体

相当时，才不再增长。我国由于多

年来公路建设欠账较多，而且随着

今后汽车大量进入家庭，国家对公

路建设的投入将会更大。那么，今

后燃油税每年是否要调整，增幅是

多大？相当于汽油价格的百分比是多

少？

有的消费者认为，如果单单是

把养路费改为燃油税，其他收费如

过桥费、过路费等不取消，那么大

部分消费者的负担并不会减轻。

有的则担心开征燃油税后，那些

工业用油和农业用油怎么办？■

             摄  影 / 心  源

1995年，国家对以林区三剩物

和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加工综合利用

产品的国有森工企业采取了增值税

“即征即退”政策。200 1 年 1 月1

日，国家对该项优惠政策做了调

整，该项政策的适用范围由原来的

国有森工企业扩大到所有的行业和企

业。优惠面扩大，意味着国家对综

合利用产品企业扶持力度加大。然

而随着优惠政策面的拓宽，难免出

现鱼目混珠骗取优惠政策的现象。

因此，严格控制政策范围，把住认

定标准，加强年度审核等工作显得

十分重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1年

财税[2001]72号文规定，企业以三

剩物和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

合利用产品享受增值税“即征即

退”优惠政策。三剩物是指采伐剩

应完善林业综合利用产品的优惠政策
□ 陈永顺  黄建盛

余物、造林剩余物、加工剩余物；

次小薪材是指次小薪材、小径材和

薪材。虽然该文对三剩物和次小薪

材均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

中难以操作，容易产生漏洞。

漏洞之一：概念不严，标准难

掌握。如“次小薪材”中的小径材

指长度在2米以下径级8厘米以下的

小原木条、松木杆、脚手杆等。有

的企业可以购入2米以上的原木，经

切断后，由长变短，获得政策优

惠。至于口径在8厘米以下更是难以

确认，税务人员不可能对购入的原

材料全部进行审查，以抽查做为定

性的依据，很难保证没有“猫腻”

成分参插其间，由此来决定“即征

即退”政策，主观随意性太大。薪

材的概念也模糊不清，没有统一的

规定和标准。词典对薪材的解释

是：柴火。柴火可大可小、可长可

短，谁又能评判！

漏洞之二：限定优惠，政策不

公平。根据文件规定，综合利用产

品是指：木竹纤维板、木竹刨花

板、细木工板、木竹片、地板木、

木旋制品、活性炭等指定产品，除

此之外就不能享受该条优惠政策。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既然是林业综

合利用产品，均属“废物利用”之

列，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

环保要求，享受同等的优惠理所当

然，采取指定列举产品形式让人费

解，政策上显得不公平。

漏洞之三：政策粗放，难体现

合理。从文件内容来看，只要利用

“三剩物”或“次小薪材”生产指

定产品都可享受该政策，而不管生

产产品所需的“三剩物”或“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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